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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对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》的回复说明 

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： 

根据贵部下发的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药控股”）《关

于对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》（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

【2018】第 11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所述内容，我所组织参与吉药控股

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审计的人员，严格按照要求对贵部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，进行

认真、详细分析与核查，并结合审计工作底稿和审计过程中的实际情况，就相关

事项答复如下： 

问题 1、标的公司经销商数量较大、合作金额较小、变动较频繁，请结合标

的公司销售团队人数、经销商管理制度、资金管理制度等，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报告期内，标的公司规模在 50 万元以下的经销商数量近 1000 家。

请说明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通过前述经销商确认的收入情况，并结合标的公司经

销商管理制度和执行情况、业务团队人数、对经销商货款收回的保障措施等，

说明标的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流程和依据。请财务顾问说明对前述经销商实现

最终销售的核查方式及核查覆盖的比例，并发表核查意见。请会计师说明对标

的公司收入真实性开展的审计工作及覆盖范围。  

回复：吉药控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长春普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普华制药”）报告期内销售模式分为买断式销售及委托代销模式销售，

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标准及确认时间的会计政策如下： 

（1）买断式销售商品模式下： 

①客户现款现货或者先款后货，于收款发货后确认销售收入； 

②按一定账期赊销的，根据客户订单发货并经对方确认收货后确认销售收入； 

（2）委托代销商品模式下：在取得客户的结算信息时确认收入。 



 

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，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，按照应收的

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。 

我们在审计过程中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-收入》的规定及上述普华

制药确认销售收入的政策，针对普华制药收入真实性确认执行了下列审计程序： 

（1）执行风险评估和控制测试，了解和评价普华制药管理层与收入确认相

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；  

（2）获取产品销售明细表，按照产品将 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、2017 年度

及 2018 年 1-6 月份的销售数量、主营业务收入、主营业务成本、毛利率与同期

数据进行对比分析，并将其各年度的销售数量、主营业务收入、主营业务成本在

各月份之间变动进行比较分析，查找波动原因，对公司主要客户的工商资料进行

查询，确认普华制药与主要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；  

（3）获取客户销售明细表，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，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

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，评价收入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

准则及普华制药营业收入确认政策的要求； 

（4）执行细节测试。获取营业收入明细账，抽取样本，检查业务凭证，将

销售合同、销售出库单、随货同行单、发运单、销售发票以及对方确认单、代销

结算清单进行核对，评价相关收入确认真实性、准确性及完整性； 

（5）选取部分客户（包含委托代销客户）实施积极式函证程序，询证报告

期内发生的销售金额及往来款项余额：对销售金额函证比例在 60%以上，对往来

款项余额函证比例在 70%以上，销售金额及往来款项余额的回函比例均为 80%以

上，对未回函的客户执行替代性审计程序，并查验客户当期回款及期后回款情况。 

（6）执行截止测试。采取从出库单抽取样本追查至记账凭证及从记账凭证

抽取样本追查至出库单两种方式对营业收入进行截止测试，未见跨期迹象。 

（7）执行存货监盘程序。获取存货收发存汇总表及存货盘点表，并对存货

存货执行监盘程序，监盘比例 70%，对库存商品执行全面监盘，以确认存货的存

在及完整性认定。 

（8）对发出商品执行查验及函证程序。获取发出商品明细表，选取样本，



 

检查销售合同、销售出库单、随货同行单、发运单、期后销售结算凭证、销售发

票，并执行函证程序，以确认发出商品的存在认定。 

（9）对委托代销客户执行查验及函证程序。获取委托代销收入明细账，选

取样本，检查销售合同、销售出库单、发运单、代销结算清单，评价委托代销销

售收入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及完整性；对委托代销客户执行全面函证程序，对未回

函客户执行替代程序，并查验期后代销结算单及回款情况。 

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，我们未发现普华制药营业收入存在异常迹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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